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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然资源立法保护研究
陈开琦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72
摘要：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和客观环境。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法制的发展，我国的自然资源立法保护面临严峻的形势，虽然我国自然资源保护的法制建设有很大成绩，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和完善自然资源保护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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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资源概述
1.1  自然资源的概念和特征
较早给自然资源下定义的是地理学家金梅曼(Zimmenmann)，他在《世界资源与产业》一书中指出：“无论是整个环境还是其某些部分，只有它们能(或被认为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就是自然资源”。他解释说：“譬如煤，如果人们不需要它或者没有能力利用它，那么它就不是自然资源。”可见，金梅曼的“自然资源”是一个主观的、相对的、从功能上看的概念。
《辞海》关于自然资源的定义是“一般天然存在的自然物(不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原材料)，如土地资源、矿藏资源、水利资源、生物资源、海洋资源等，是生产的原料来源和布局场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加”。这个定义强调了自然资源的天然性，也指出了空间(场所)是自然资源。
197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则解释为，所谓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能生产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
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为人类所利用而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并具有一定生态功能的天然生成物的总和，主要包括土地、水、森林、矿藏、草原、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具有如下特征：

（1）有限性。资源的有限性表现在：任何自然资源的总量上是有限的和可替代资源的品种也是有限的。

（2）整体性。各种自然资源生物圈中互相依存，相互制约，互为因果，构成完整的资源生态系统。

（3）地域性。各种自然资源在地域上分布极不平衡，其组合形式千差万别，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区性资源。

（4）多样性。资源一般具有多种功能和用途，同一种资源可以作为不同生产过程的投入要素，不同的行业对同一资源都存在着投入需求，同一行业的不同部门以及同一部门的不同经济单位都会同时存在对同一资源的需求。

1.2  我国自然资源的总体特征

我国自然资源除了具备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的共性之外，还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1）自然资源总量大、类型多。我国陆地面积居世界第3位；其中耕地面积居世界第4位；森林面积居世界第5位；草原居世界第2位；水资源2.8万亿m3，居世界第6位；矿物按45种主要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计算，居世界第3位；水能、太阳能、煤炭资源分别居世界第1、第2、第3位。

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丰富而又独特，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物种高度丰富；特有物种属、种繁多；区系起源古老；栽培和家养动物及野生亲缘种质资源异常丰富；生态系统丰富多彩；空间格局繁杂多样。我国孕育了极其丰富的植物、动物、微生物物种和丰富的生态组合，是全球12个“巨大多样性国家”之一。我国是地球上种子植物区系起源中心之一，承袭了北方第三纪、古地中海及古南大陆的区系成分；我国现有种子植物3万余种，动物则汇合了古北界和东洋界的大部分种类。其中，全世界12科71属750种裸子植物中，我国就有11科34属240多种。我国约有脊椎动物6266种，约占世界脊椎动物种类的10%，其中鸟类1244种，占世界总数的13.7%，居世界首位。鱼类3862种，占世界总数的20.0%，也居世界前列。

我国矿产资源丰富。目前，我国己发现171种矿产资源，查明资源储量的有158种，其中石油、天然气、煤、铀、地热等能源矿产10种，铁、锰、铝、铜、铅、锌等金属矿产54种，石墨、磷、硫、钾盐等非金属矿产91种，地下水、矿泉水等水气矿产3种。此外，我国还有“稀土之王”之称，稀土矿产占世界总储量的80%；非金属矿产储量名列世界前三位的有10余种，其中菱美矿、石膏、石墨、萤石、重晶石、滑石、硅灰土、膨润土、芒硝等居世界前三位。

（2）人均自然资源量少。我国各类自然资人均占有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人均值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值大概是，矿产资源为1/2，士地资源为1/3，森林资源为1/5，草原资源为1/3。我国稀缺的耕地资源不仅人均数量少，而且后备资源也不足。就在这样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资源使用效率依然低下，致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单位GDP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如我国每万元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

（3）自然资源质量不一。在地表资源方面.我国耕地质量不够好，一等耕地约占40%，中下等和有限制因素的耕地占60%；草原资源主要分布在干旱、半干早地区与山区，资源质量较差；森林资源则较好，一等森林地大约占66%。在地下矿产资源方面，除煤以外，多数矿产资源都是贫矿多而富矿少，共生矿多而单一矿少，中小型矿多而大型矿少。在铁矿的保有储量中含铁量大于80%的富矿只占总储量的7.1%，90%以上为贫矿。据统计，找匡铁、锰、铜、磷贫矿所占比例分别为全国总储量的97%、94%、65%、93%，并且我国矿产资源中伴生复杂矿多，单一矿少。这就使矿物加工、金属分离和提取费用增高。在能源中，优质能源石油、天然气只占探明能源储量的20%。我国有些矿种虽然储量大，但矿石品位低、杂质多、产地分散，开发难度较灭。有的矿种计算储量的标准又较低，如富铁矿石我国以含铁量30%为标准。因此，与国外相比，我国矿石的实际储量还很低，开发难度更大。

（4）自然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资源组合不匹配，给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了一定的障碍。我国自然资源分布的东西差异极其明显，南北资源组合的差异也很大。耕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的90%以上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半部，而能源、矿产等地下资源和天然草原相对集中于西部，而长江以北平原广，耕地多，占全国总量的63.9%，但水资源少，仅占全国总量的17.2%；而长江以南则相反，山地面积大，耕地面积少，仅占全国耕地总量的36.1%，但水资源丰沛，占全国总量的82.80%,长江以北煤炭占全国的90%，仅山西、内蒙古、新疆、陕西、宁夏五个省(自治区)就占全国总储量的70%，而长江以南则严重缺乏能源。磷矿绝大部分储量集中分布在西南，铝土矿集中分布在华北、云南。

1.3  我国自然资源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

如前所述，我国自然资源具有人均自然资源量少、自然资源质量不一、空间分布不均衡，资源组合不匹配等特点，加上高投入低产出是我国自然资源利用的现状
，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巨大的自然资源消耗维持的基础上，这造成了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我国单位能源所创造的工业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法国的10.61%，日本的7.56%，印度的50%。从2003年环境状况公报可知:2003年我国耕地净减少速度加快，不足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七大江河水系(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城市及其附近河段污染严重，淡水资源严重短缺。个别沿海地区海平面高于地下水位，形成海水倒灌和土壤盐渍化，天然草地退化。具体表现为：

（1）水土流失严重。我国国土面积中沙质荒漠、戈壁、寒漠、永久积雪和冰川占19%，城市、工矿和交通道路占7%，陡峭山地占60%.而生产的农用耕地仅占国土面积的10%左右。其中还有1/3左右因干早、半干旱、盐碱化等障碍因素处于低产水平。我国是全世界土地退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由于过度的樵采、放牧，甚至毁林、毁草开荒，破坏了植被，造成了水土流失。
（2）森林资源受到破坏。我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5，森林覆盖率为16.55，仅相当于世界森林覆盖率(27%)的61.3%，人均森林蓄积量只有世界人均蓄积量的1/8，仍属森林资源贫乏国家，然而，由于目前人口的增长，对耕地、牧场、木材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从而导致森林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我国3万余种植物中有四五千种正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有的濒临灭绝。

（3）草场退化严重，部分草场盐碱化。退化的表现主要有:一是草群变稀疏低矮，产草量降低；二是草质变坏，优良牧草减少，杂草、毒草增加；三是生境条件劣化(早化、沙化和盐渍化)。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是牧畜头数猛烈增加，引起草场超载过牧，另外樵采、挖药、开荒、采矿等活动也加重了草场的退化。

（4）水、海洋污染日益严重。水污染加重，废污水排放总量也随多项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因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5%~2.8%。我国沿海地区的快速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给海岸带和海洋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加速了资源的浪费与环境的污染，尤其是工业废渣、废水任意向海洋倾倒排放。据统计，我国沿海10个省、区、市近9万家企业每年工业废水和4亿人口的生活废水排放总量达200亿 t，其中进入近海的就多达80亿t以上。

上述这些问题充分说明我国自然资源形势是十分严峻的，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2  我国自然资源立法保护综述
2.1  我国自然资源立法的历史演进
据《逸周书·大聚》记载，我国最早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是夏禹禁令，其中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的规定。《逸周书》还记载周文王伐崇侯，在《伐崇令》中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春秋战国时期，《管子·立政篇》指出:“敬山泽林蔽积草，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积，虞师之事也。”《王制篇》、《月令篇》指出，“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竭川泽，毋漉陂地，毋焚山林”、“毋伐大树”、“毋大田猎”。

自秦以后，对自然资源保护，以制定法形式确定下来，《秦律·田律》明确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林木山林及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膺卵毂，毋敢毒鱼鳖，置阱罔，至七月而纵之。”

西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夏六月，曾下过一道诏书:“令三辅毋得以摘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在南北朝时期，宋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明令禁止不按季节捕鸟的做法。北齐后主天统五年(公元569年)发布命令，禁止用网捕猎鹰、鸦和观赏鸟类。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发布命令，禁献奇禽异兽。在《唐律》“杂律”一章规定:“诸部内，有旱、涝、霜、雹、虫、蝗为害之处，主司应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诸部内田畴荒、芜者，以十分论，一分答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户主犯者，亦计所荒、芜，五分论，一分答三十，一分加一等。”“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其穿垣出秽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据《宋大诏令集》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二月下禁采捕诏，规定春天二月一切捕捉鸟兽虫个的工具皆不得携出城外，不得伤害兽胎鸟卵，不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以此永为定式。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二月专门下禁捕山鹤诏，对在当时已濒于灭绝的山鹤作严格保护。

明清时期，《唐律》的有关自然资源的规定在《明律》、《清律》中得到沿用。
从中国早期的自然资源保护立法看，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持续利用”自然哲学观的影响，早期的环境法律规定的目的在于保障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以确保社会得以有序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对自然资源的相关规定在《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中得到了体现。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等。”

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第一部自然资源单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出台，自然资源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至今为止，我国己经制定、颁布了近20部自然资源保护、管理及与其相关的法律，同时国务院也制定了100余部环境、资源、灾害方面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为法律的实施提供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制度。再加上我国己经签署或批准了60多个环保方面的国际条约，各地人大和政府制定的地方性环境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达1500多件。此外，还有国家颁布的一系列环境标准，初步实现了我国自然资源保护、管理的有法可依。
2.2  我国自然资源立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1）我国现行自然资源法律体系框架存在的问题
A. 缺乏综合性的自然资源保护法律。受自然规律支配，资源开发利用具有整体性、综合性的特征,这就要求有综合性的资源保护法对其加以调整。宪法虽规定了自然资源保护,但过于原则、抽象；《环境保护法》在体例上将自然资源保护规定为环境保护的两大内容之一,但并没有明确规定自然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再加上《环境保护法》并非“基本法律”,所以无法适用资源综合性保护的要求；而已颁布的各种资源法则强调了各种具体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缺乏对资源整体性、综合性开发和保护的法律。
B. 我国自然资源法律体系内部存在严重的矛盾和冲突。比较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自然资源单项法之间的矛盾、冲突。我国现行立法体制实际上受行政体制的制约,各部资源法是由相应的资源管理行政部门负责起草,因而较多地考虑本部门、本系统的利益,各部自然资源法未形成协调统一的保护和合理开发资源的规范体系；二是我国环境法与资源法之间矛盾、冲突。《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家环境保护局和地方各级环境保护局是环境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统管全国或地方的自然资源保护工作和污染防治控制工作。然而在各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中只规定了各自然资源专管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却未规定环保主管部门的权限。这种立法倾向把环保主管部门排除在自然资源保护管理部门之外,与《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相冲突,从而造成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监管部门之间的权责不清。

C.  存在立法漏洞。尽管我国现行法律基本涵盖了整个自然资源保护领域,但有些自然资源的保护仍然存在着无法可依的状况。自然资源这一概念是发展的,相对于人类而言,随着取得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技术进步,自然资源的范围也在发生着相应变化
。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针对不同资源,分别单项立法的立法模式,这必将随自然资源科学界定和范围变化产生新的法律空白。例如,野生植物资源、海洋资源和湿地资源的保护,现行法律就没有作出规定。
（2）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按照我国自然资源法律规定，自然资源权属体系主要包括资源所有权和资源收益权两大层次及资源所有权、资源使用权、资源专项权益(资源法给予专称的资源利用权益)、资源相邻权益等四方面内容。

A.  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虚位
我国的自然资源立法无一例外的都规定了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如水法中的国家所有权，矿产资源法中的国家所有权等。但它过分强调突出其政治属性而忽略其法律、经济属性，而且在实践中难以真正得到贯彻和实施，造成我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低效率。

首先，我国自然资源法律制度安排的所有权主体只有国家和集体，这种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资格的规定与限制，即，所有权主体的二元结构决定了中国的自然资源不可能进入市场，即使有可能进入，也是残缺和不完全的。这也正是中国自然资源市场无法健康发育的根本原因。

其次，自然资源的全民所有，实际上使自然资源的权属关系模糊，甚至处于无主物的状态。我国虽然在宪法中确认了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制度，但这种确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表示我国公有制法律的存在，而很少从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角度进行考虑，反应到实践上，等于纵容了人们随意地向大自然索取，结果是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破坏，以及环境污染。

第三，集体所有权地位尴尬，其作用难以发挥。在我国宪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部分自然资源的集体所有权，但实际上自然资源的集体所有权与国家所有权的权属界定并不清楚，不但无法律依据，甚至无行政性规范依据。在实践中，集体所有权效力经常为国家所有权吸收，甚至集体所有权与国家所有权之间的产权变动，也是由政府的单方行政行为完成。因而在实际上造成集体所有权应有功能的丧失。

B.  自然资源使用权设计欠缺

我国现在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程之中，商品市场发展迅速，要素市场中的资本(金融)、劳动、技术市场的发展也比较深入，但资源市场的发展迄今仍是不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有关资源的使用权设计欠缺。在一个完全商品经济化的社会，资源法律及其制度关于资源权益的设计主要是满足市场权利的要求，并通过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合理和有效的配置，因此竞争的市场经济及其价格系统所需要的权利类型，并不限于资源的所有权。只要具备市场流通的一定条件，由资源所有权所产生的以用益为目的的各种资源使用权同样可以满足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本要求。尽管在资源使用权及资源专项权益方面，我国法律分别规定了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取水权、探矿权、采矿权、草原承包经营权以及动物资源的狩猎权、渔业资源的捕捞权、海域的使用权等内容。但在权利的内容、权利的可流转性、权利的可实施性等方面缺乏明确的规定，究其原因会发现这样的权利设计主要是担心过于详尽和灵活的规定将削弱资源的所有权，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与此相反，科学和规范的资源使用权更有利于与资源所有权划清界限，也更有利于资源所有权的切实实现和资源效能的真正发挥。

（3）自然资源流转制度不健全

我国的自然资源流转制度，开始于1994年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其中规定了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的制度，并划出了土地使用权交易与划拨的界限，从而使土地开发利用产权成为我国最早进入交易的自然资源法律制度。1996年的《矿产资源法》修正，规定了探矿权、采矿权交易制度，从而使的矿业权成为继土地使用权之后的第二个可交易的自然资源产权。随后1998年的《森林法》修正，又使得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成为我国第三个进入交易的自然资源产权。除了上述三种产权外，进入交易的尚有海域使用权(2001《海域使用管理法》)、（200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农村土地承包法》)、国有土地使用权(2004《土地管理法》)、草原承包经营权(2002《草原法》)等。

尽管我国对土地使用权和矿产资源的探矿权、采矿权等自然资源在特定条件下的流转做出了规定。但纵观我国的自然资源法律，大都因自然资源归属国家或集体所有而疏于对资源产权流转制度的规定。由于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缺乏相应法律措施的有力保障，从而导致了国家土地资产严重流失，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的估算，通过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各个环节流失的土地资产每年可达200—300亿元。而矿产资源探矿权、采矿权的流转制度也处于初创阶段，更需要制定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加以规范、引导与保障。

（4）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存在的问题

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是指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单位和个人需向国家支付一定费用的一整套管理措施。它是法律对自然资源自身价值的确认，使资源产权所有者的经济权益得到了实现，而且考虑到了自然资源的生态功能，为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环境影响，提供了补偿的资金，是科学资源观的体现和要求。世界各国对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采取的形式大多为两种，其一为收税，其二为收费。我国自然资源法律亦针对各种不同的自然资源，确立了相应的资源税费征收的条款或者专门的法律文件。《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等土地资源法规中规定了耕地开垦费、耕地闲置费、土地复垦费、征地补偿费、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发基金等费用的缴纳制度。而《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土地增殖税暂行条例》等则分别对耕地占有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殖税的课税主体、课税客体、税基、税率及缴纳做了明确规定。《矿产资源法》第五条规定“国家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的制度:……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其《实施细则》及《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办法》则分别进行了具体规定。《资源税暂行条例》对资源税做了规定，《森林法》第六条规定征收育林费以保护森林资源。《水法》也规定了水费和水资源费的收取制度。

但是，我国的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以行政权力配置资源，忽视市场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现行的自然资源法律大都强调资源属国家所有，不得流传，只能由国家根据需要调配，自然资源的使用忽视甚至否认市场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资源更新的补偿机制处于空白或不完善状态，有许多资源仍留在无价和无偿开采阶段，同时，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资源价格制度建设未得到高度重视，资源的价值未得到真实全面的反映。现行的自然资源的法律都强调土地、矿产、森林、草原等的资源属性，忽视甚至否认其资产属性，致使这些资源性资产长期处于粗放利用，浪费严重，未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5）自然资源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

自然资源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缺乏资源保护管理的统一协调机制。按照现行各资源法的规定，每一种资源都有一个行政主管部门，而却没有统一的监督管理部门。各个主管部门既要管资源的开发利用、考核资源开发利用的产值，又要负责资源和生态的保护，例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既要管整个森工企业的生产情况，包括产值和利润，又要负责森森的保护，避免过度采伐。当这种保护的职能与开发利用的职能发生矛盾时，由于开发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近期的，且是看得见，容易考核的，而保护，特别是生态保护所体现的是长远的利益，且是一时难以显现、不易考核的。因此，有关主管部门往往偏重于开发利用，而忽视保护职能。我国有那么多的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而资源和生态的破坏却仍在加剧，很显然与这种管理机制有一定的关系。另外，由于资源保护的统一监督管理机制的不完善，就使得有些涉及多部门管理的自然资源(或环境要素)在监督管理方面出现脱节现象
。
3  我国自然资源立法保护的完善

通过以上分析，针对目前存在的环境资源立法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采取以下几个方面措施。
3.1 制定一部自然资源的基本法——《自然资源法》

我国目前的自然资源保护立法是单行法林立，各行其是，但殊不知自然资源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资源问题的矛盾日益加剧，要求将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保护。制定《自然资源法》的宗旨在于，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以期合理利用、开发自然资源。其内容应充分体现效益价值，修正自然资源无偿使用的做法。以市场为主要调控手段，设置自然资源的管理主体和权利主体，提供可供遵循的交易模式，使得资源能够得到合理配置，以经济手段的法律化来规范人们的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同时并举。此外，还需要将《自然资源法》指导原则和精神贯彻到其它单行法当中，以克服单行法相互抵触或交叉空白的现象，使自然资源保护法体系成为一个统一、协调、高效的整体。

目前，我国制定《自然资源保护法》的条件已经逐步成熟。《自然资源保护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制定《自然资源保护法》的目的；《自然资源保护法》的基本原则；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自然资源的管理主体及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补救；自然资源的保护；不当利用自然资源的责任；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有偿利用及收费制度；自然资源税；保护自然资源的教育以及违反《自然资源保护法》的法律责任等。制定《自然资源保护法》的目的是实现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以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满足社会经济文化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能满足下一代的合理需要。《自然资源保护法》应修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自然资源无偿使用的做法，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经济手段的法律化来管理自然资源，做到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开发保护同时进行。
3.2  修改现存不合适宜的法律法规，构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自然资源保护法律制度

针对自然资源产权虚置、资源交易制度欠缺、无偿使用致使资源浪费严重以及资源价格市场扭曲的种种问题，建议应在自然资源立法中设置下列法律制度：

（1）自然资源评估制度。国家对全国自然资源总体和各种自然资源的状况定期进行评估，以作为自然资源保护和开发管理工作的基础数据，各地政府对辖区内自然资源定期评估，以此重视自然资源的价值，并便于将自然资源的价值列入政府核算，引导其做出有利、客观、公正的决策。

（2）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明确规定自然资源产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产权的取得、利用、转让和丧失方式，以及相关保障和转让的基本管理措施。产权制度的确立，使自然资源的权属清晰确定，从而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达到妥善管理、物尽其用的目的。如此，既可以使有限的自然资源得到相应的保护，实现社会公益的目的，又可以使之在市场上充分流通达到物尽其用，满足了人们私益的需要。

（3）有偿使用制度。以税、费等形式规定对国家所有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对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自然资源按不同标准收取使用费（税），并可以通过财政借贷鼓励以及排污权交易等途径使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

（4）综合利用制度。确定综合利用的基本要求，必须注重资源整体效益的发挥，要注意各类自然资源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改变以往对同一种资源在不同区域分区而治的模式，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如土地、水体、森林、矿藏等，更要统筹规划、综合利用。对不可再生资源要进行科学储采以及合理调整有限资源的耗竭速度，提高资源采、冶、选的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规定综合利用的基本保障措施。
3.3  加强立法工作，弥补自然资源保护的立法空白
如前述，自然资源这一概念是发展的,相对于人类而言,随着取得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资源的范围也在发生着相应变化。因此，对于原有的自然资源保护法律规范，应根据自然资源保护新的原则和新的基本制度，以及其它客观情况的变化,予以适时修订。同时，对需法律规范保护的自然资源进行立法。如野生植物、海洋资源、湿地资源。除制定单项法律、法规外，同时还应就单项自然资源中的特定部门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如关于重要江河流域的环境资源保护，海岸带的保护，耕地的保护，淡水资源的保护，重要矿物的保护，重要生物物种的保护等等。

3.4  规范政府授权行为，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许可制度

    政府特许委授矿业权、取水权、捕捞权和狩猎权，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不能很好地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平衡。因此，我们应对政府特许委授资源产权的过程做出规范和调整：（1）严格适用契约、拍卖、招投标等方式。国家审批授予资源产权，其弊端显见。在我国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应尽量减少对矿业权、取水权、捕捞权、狩猎权的审批发证。应严格适用契约、拍卖、招投标等方式委授资源产权，以法律的约束力来中断行政权力的干扰，体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2）限制政府特权。政府不得享有普遍的特权，只能为其设立适度的、有节制的主导性权利。政府不得随意撤销、变更已生效的行政许可，除非为了更大的公共利益的需要，但给相对人造成的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适当的补偿16。
3.5  完善自然资源法的监管机制

现有自然资源立法中，有名却无实权的国家环保总局以及各环境管理政府部门之间监管权责不清，这已经严重影响了政府执法和环境监管的效率。执法是法律贯彻的中心环节，所以必须对相关部门的权责关系加以明确的界定。

（1）各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分工。确立环境保护部门在自然资源保护领域的主导地位，所有涉及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等活动环保部门都有权参与指导和决策。赋予其切实可行的监督权、执行权，确保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在统一指导下运作。同时，赋予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在本领域范围内的资源监督管理权。

（2）各环境保护相关部门的统一和协调。所有自然资源本为一体，现实中将它们作为一个个独立资源加以单独管理和保护，造成了各行政部门仅从本部门利益出发，难以配合其他部门切实保护自然资源。因此，除了明确各自分工之外，还要强调相互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所以，应当以法律的形式，制定各种具体的措施，明确规定提供协助和配合的条件和方式，以便有法可循。17
总之，转变观念，不断创新，制定出更为完善的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的法律法规，辅之以高素质、高效率的政府执法部门的贯彻实施，将对提高我国的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的自然资源保护的战略目标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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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resource legislation protection consummationm in China
Chen Kaiqi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Chengdu 610072，China
Abstract: natural resources, human survival of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and the objective environment. With China's social, economic and legal development, China's legislation to protect natural resources facing a grim situation, prote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legal system is riddled with inadequacies and imperfections. Therefore, we must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legislation. 

Key words: natural resources; protection; legislation 

17 2003年的第5届中国法学研讨会上，我国水利部与国家环保总局达成共识：水利部的信息资源将与国家环保总局共享。这给环保部门及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和可供遵循的模式，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16 公共利益的实现不能以牺牲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为代价。因此，在保证公共利益优先得以满足的前提下，应对市场主体因此所做出的经济利益上的特别牺牲进行必要的补偿，以维护两种利益间的平衡。在特定情况下，各冲突利益方不仅限于契约签订者双方，还可能包括利益将受到契约影响的第三人。这时，应对这种多边利益冲突进行经济平衡。这可以起到从经济上控制与防止政府滥用主导性权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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